附件

天津市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依法维护委托人和律师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律师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律师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及分支机构。外省（市、自治区）律师事务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分支机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律师服务费是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委托办理法律事务，向委托人收取的服务报酬。

　　第四条  律师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自愿有偿和协商一致的原则。

第五条  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一） 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 

　　（二） 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 

　　（三） 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

律师事务所提供其他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

第七条  本市律师服务收费的政府指导价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司法行政部门制定，具体收费标准另行发布。

    第八条  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按照补偿律师服务社会平均成本加合理利润与法定税金，以及有利于律师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则制定。

第九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一）耗费的工作时间； 

　　（二）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 

　　（三）委托人的承受能力； 

　　（四）律师可能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五）律师事务所的社会信誉和律师的职称等级与工作水平等。 

第十条  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计时收费和风险代理收费等方式。具体收费方式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协商确定。

第十一条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法律服务、国家规定不得实行风险代理的法律服务，律师事务所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第十二条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应当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同或者在委托合同中载明收费条款。 

 收费合同或收费条款应当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付款和结算方式、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

采用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等。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签订合同后，不得单方变更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数额。确因客观情势变化需要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向委托人收取律师服务费，应当向委托人出具合法票据。 

　　第十五条  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评估费、公证费和查档费等费用，不属于律师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 

　　第十六条  律师事务所需要预收异地办案差旅费的，应当向委托人提供费用概算，经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确认。确因客观情势变化需要变更的，律师事务所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第十七条  结算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有关费用时，律师事务所应当向委托人提供代其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清单及有效凭证。不能提供有效凭证的部分，委托人可不予支付。 

　　第十八条  律师服务费、代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和异地办案差旅费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不得私自向委托人收取任何费用。 

除前款所列三项费用外，律师事务所及承办律师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委托人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九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费用。 

　　对于经济确有困难，但不符合法律援助范围的公民，律师事务所可以酌情减收或免收律师服务费。 

第二十条  律师事务所异地提供法律服务，可以执行本市或者提供法律服务所在地的收费规定，具体办法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   

第二十一条  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制定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规定，严格执行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

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律师服务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减免范围等信息，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存在价格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函件、电话、来访等形式，向价格主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或者律师协会举报、投诉。 

　　第二十三条  因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提请律师协会调解处理，也可以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四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收费的监督检查。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的价格违法行为，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律师法律服务活动的监督检查。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的行为，由司法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实施行政处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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